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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行在外普通股加权平均数+增加的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股数）

负债转为权益的资金为企业实现的净利润=按照平均市

场价格发行的普通股股数伊稀释每股收益

真实基本每股收益=（净利润-按照平均市场价格发行的

普通股股数伊稀释每股收益）衣期初发行在外普通股加权平均数

体现可转换公司债券真实稀释能力的增量股每股收益=

（按照平均市场价格发行的普通股股数伊稀释每股收益+可转

换公司债券的利息）衣增加的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股数

三、解析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稀释每股收益计算的质疑

首先，对于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稀释性，事实上会计准则已

经考虑到了普通股平均市场价格的作用，只是计算公式中的

净利润已经包括了相关的影响值，即会计准则关于可转换公

司债券稀释每股收益的计算是准确无误的。由此引出了另外

一个问题，假定会计准则的计算结果是正确的，但是张文借鉴

认股权证的思想计算出来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稀释每股收益

值与会计准则的计算结果相差较大，原因何在？我们援引张文

中的例题及相关解答进行说明。

例：某上市公司 2006年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

25 500万元。期初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股数为 10 000万股，年

内普通股股数未发生变化，该普通股平均每股价格为 12元。

2006年 1月 1日，公司按面值发行 42 000万元三年期可转换

公司债券，债券每张面值为 100元/股，票面固定年利率为

3%，利息自发行之日起每年支付一次（每年年末付息），该批

可转换公司债券自发行结束 12个月以后即可转换为公司股

票，转股价格为每股 10元。债券利息不符合资本化条件，直接

计入当期损益，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33%。

依据会计准则：基本每股收益=25 500衣10 000=2.55（元/

股）；假设转换所增加的净利润=42 000伊3%伊（1-33%）=844.2

（万元）；假设转换所增加的普通股股数=42 000衣10=4 200

（万股）；增量股的每股收益=844.2衣4 200=0.20（元/股）；稀释

每股收益=（25 500+844.2）衣（10 000+4 200）=1.855 2（元/股）。

按照认股权证的计算方法：基本每股收益=25 500衣

10 000=2.55（元/股）；假设转换所增加的净利润=42 000伊3%

伊（1-33%）=844.2（万元）；假设转换所增加的普通股股数=

42 000衣10-42 000衣12=700（万股）；增量股的每股收益=844.2衣

700=1.21（元/股）；稀释每股收益=（25 500+844.2）衣（10 000+

700）=2.46（元/股）。

要解答这个问题，首先梳理一下认股权证的稀释性问题。

对于认股权证，在探讨其稀释性时一般采用无补偿发行法，即

从公司的角度出发，当持有者行使认股权利时，公司需无补偿

发行一定数量的普通股，假设股票的平均市场价格为 20元/

股，而认股权证持有者以 16元/股的价格认购了 10 000股该

股票，对于发行方而言，共筹得认购股款 160 000元，但为了

避免股权被稀释，发行企业决定回购股票，而股票回购只能按

市场价格进行交易，那么 160 000 元股款只能回购其中的

8 000 份（16伊10 000衣20）股票。也就是说，对于企业而言，此

次认购行为没有给企业带来任何的资金流入，因此也就未产

生相应的利润，不仅如此还导致在市场上多增发了 2 000

份（10 000-16伊10 000衣20）股票，这就是无补偿发行法的实

质。因此，在运用认股权证的思想来计算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稀

释每股收益时，也必须假定由负债转为权益的这部分资金没

有为企业带来任何利润，即在当年已实现的净利润中扣除按

照平均市场价格折合发行的普通股为企业实现了稀释每股收

益的获利水平而增加的净利润部分。在此基础上，笔者运用认

股权证的稀释思想再次计算了上例中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稀释

每股收益。

按照笔者的计算方法：基本每股收益=25 500衣10 000=

2.55（元/股）；假设转换所增加的净利润=42 000伊3%伊（1-

33%）=844.2（万元）；假设转换所增加的普通股股数=42 000衣

10-42 000衣12=700（万股）；稀释每股收益=（25 500+844.2-

42 000衣12伊稀释每股收益）衣（10 000+700）。稀释每股收益=

1.855 2（元/股），与新会计准则的计算结果完全一致。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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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叶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曳渊以下简称企业所

得税法冤及叶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曳渊国务

院令第512号袁以下简称实施条例冤的有关规定袁现就符合条

件的技术转让所得减免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规定如下院

一、技术转让的范围袁包括居民企业转让专利技术尧计算

机软件著作权尧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权尧植物新品种尧生物医药

新品种袁以及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确定的其他技术遥

其中院专利技术袁是指法律授予独占权的发明尧实用新型

和非简单改变产品图案的外观设计遥

二、本规定所称技术转让袁是指居民企业转让其拥有符

合本规定第一条规定技术的所有权或5年以上渊含5年冤全球

独占许可使用权的行为遥

三、技术转让应签订技术转让合同遥其中袁境内的技术转

让须经省级以上渊含省级冤科技部门认定登记袁跨境的技术转

让须经省级以上渊含省级冤商务部门认定登记袁涉及财政经费

支持产生技术的转让袁需省级以上渊含省级冤科技部门审批遥

居民企业技术出口应由有关部门按照商务部尧科技部发

布的叶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曳渊商务部尧科技部令2008

年第12号冤进行审查遥居民企业取得禁止出口和限制出口技术

转让所得袁不享受技术转让减免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遥

四、居民企业从直接或间接持有股权之和达到100%的

关联方取得的技术转让所得袁不享受技术转让减免企业所得

税优惠政策遥

五、本规定自2008年1月1日起执行遥

渊2010年12月31日印发冤

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财税[2010]111号文件

居民企业技术转让有关

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规定


